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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解决或采纳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 海 市 司 法 局
沪司复函〔2025〕22 号

对市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
第 0668 号提案的答复

毛恩强等委员：

你们提出的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市医疗纠纷鉴定机制的提案收

悉。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办理概述

我局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，与市卫生健康委多次沟通，与市

司法鉴定协会、市医学会共商解决方案，并开展调研座谈，排摸医

疗损害司法鉴定情况，召开提案办理工作会议，认真研究提案内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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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成答复意见。

二、对提案建议的答复

目前，我市具备医疗损害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共 11 家，实

际开展相关鉴定的主要为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、上海枫林司

法鉴定中心等 8 家司法鉴定机构。2021 年以来，共办理我市医疗损

害司法鉴定 700 件，其中 2024 年办理了 258 件，约占全市医疗损害

案件委托鉴定量的 50%。我市从事医疗损害鉴定的司法鉴定机构均根

据全国人大常委会《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》以及司法部《司

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》登记设立，依法可以从事医疗损害司法

鉴定。

司法鉴定机构依据司法部制定的《司法鉴定程序通则》《医疗损

害司法鉴定指南》等开展医疗损害司法鉴定，不得也从未开展过医

疗事故技术鉴定，无法适用《医疗事故分级标准（试行）》。医学会

可以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，医学会医疗损害鉴定适用《医学会医

疗损害鉴定规则（试行）》。

司法鉴定实行鉴定人负责制度，司法鉴定人应当依法独立、客

观、公正地进行鉴定，并对自己作出的鉴定意见负责。根据《司法

鉴定程序通则》第三十三条之规定，鉴定过程中，涉及复杂、疑难、

特殊技术问题的，可以向本机构以外的相关专业领域的专家进行咨

询，但最终的鉴定意见应当由本机构的司法鉴定人出具。司法鉴定

机构根据《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指南》关于陈述会的规定，听取医患

双方意见，医学专家是否参加陈述会取决于具体案件情况以及专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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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愿。

针对医疗损害司法鉴定当前存在的问题，我局以不断提升鉴定

质量为目标，将采取以下三方面措施：一是持续规范医疗损害司法

鉴定活动。通过研究制定医疗损害司法鉴定业务指引等方法，推进

鉴定标准化建设。综合运用投诉处理、质量评查等途径，严格落实

违法违规鉴定人责任追究，抓好医疗损害司法鉴定质量管理。二是

推动建立医疗损害鉴定专家库。与市卫生健康委推动建立由医学、

法学、法医学等领域的专家组成的医疗损害鉴定专家库，充分发挥

专家在提升鉴定质量、开展业务指导等方面的作用。三是定期召开

司法鉴定工作联席会议。通过联席会议机制，加强与市高级法院、

市卫生健康委的工作交流，进一步强化医疗损害鉴定管理与使用衔

接。市司法鉴定协会与市医学会加强业务培训交流，就专业技术问

题逐步形成更多共识。

最后，感谢你们对司法行政工作的关心、支持。欢迎你们再次

提出宝贵的意见、建议。

上海市司法局

2025 年 5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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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厅、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。

上海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5 年 5月 13 日印发


